
信息披露2121 2026年3月28日 星期六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662 证券简称：峰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3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3
月26日（星期四）在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民企总部35号楼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

于2026年3月16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

中：通讯方式出席董事6人）。

会议由董事长李璟瑜主持，高管列席。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对公司2025年度的经营情况、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的召开情况、董事会对股东会决议的

执行情况、专门委员会的履职情况以及2026年董事会工作重点等事项进行了讨论表决，全体与会董

事一致认同《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会上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并将在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上述职；董事会对现任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进行了评估，认为公

司独立董事符合法律法规对独立董事独立性的相关要求，出具了《关于对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评估

专项意见》；会上听取了《2025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前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关于对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评估专项意见》及《2025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度的经营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该议案已经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前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5亿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

（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7,500万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14%，现金分红总额

占本次利润分配总额的100%。

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应当以最新股本总额作为分配的股本基

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以上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中对利润分配的

相关要求。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前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2025年度关联交易确认＞的议案》

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2025年度关联交易确认的报告》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一次会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公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

要，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

合理确定。除关联董事李璟瑜、陈双印、彭海波回避表决外，其他与会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李璟瑜、陈双印、彭海波回避表决。

前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履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

职责的报告＞的议案》

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

则》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2025年度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

履职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估和监督。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坚持公允、

客观的原则进行独立审计工作，严格遵守行业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按计划完成了公司2025年年报

审计工作，出具了客观、完整、清晰的审计报告。公司2025年度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履职情况的评估，

以及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的情况，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议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前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度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履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职责的报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制度》的规定，审计委员会出

具了达成肯定意见的《2025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履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职责

的报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审计委员会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专业资质、业务能力、诚信状况、独立

性、过往审计工作情况、执业质量及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有关情况进行核查与判断，认为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和审计工作的要求。

全体与会董事一致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前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全体委员

一致同意审议通过。公司依规建立了较为完善、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并且得到了有效地执

行。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计机构及人员配备到位，能够保证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

及监督，有效保证了公司规范管理运作，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全体与会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前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度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办理对外融资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公司经营管理中行使具体如下融资职权：1、在授权期限内向金融机构

申请办理总额累计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开立信用证、保函、向金融机构贷

款等。2、融资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3、融资授权单笔金额：具体单笔

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由公司总经理在上述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全体与会董事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峰璟中环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提名的李璟瑜先生、陈双印先生、鲍丽娜女士、温婷婷女士和王立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职工代表董事另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董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以上股东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已经公司于2026年3月16日召开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前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全体与会董事同意提名胡斌先生、郭庆先生和魏紫女士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本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格已经公司于2026年3月16日召开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前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十二）审议《关于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同行

业薪酬水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全体委员回避表决），拟定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全体董事回避表决，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前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公告》。

（十三）审议《关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公司拟为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人员购买责任险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的规定，能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运营风险，促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其职责

范围内更充分地发挥决策、管理及监督职能。

投保方案如下：1、投保人：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被保险人：公司及全体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人员（具体以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的范围为准）；3、保费及赔偿限额：提供保险

费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保险赔偿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任一赔偿请求及总累计赔偿责任）；

4、保险期限：12个月（具体起止时间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后续可续保或重新投保）。同时提请公司股

东会在权限内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上述保险购买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相关

责任主体；确定保险公司；在限额内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

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以及在今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合

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与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全体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26年4月17日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本次

董事会及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股东会的事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前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

4、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

5、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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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R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R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5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峰璟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京威股份
董事会秘书

鲍丽娜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民企总部35号楼

010-60279917
010-60276313

fengjing@bj-fengjing.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侯丽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民企总部35号楼
010-60279917
010-60276313

fengjing@bj-fengj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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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中德合资的乘用车内外饰件系统综合制造商和综合服务商，主营业务为中高档汽车

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专为中高档乘用车提供内外饰件系统的配套研发和相关服务。

公司具有很强的产品模块化生产制造能力、同步开发和整体配套方案设计能力，是中国中高档乘

用车内外饰行业的领先者，尤其在中高档乘用车外饰行业中更具优势。

（一）公司主要产品

1、主要产品展示

2、主要产品用途

公司产品为汽车内外装饰件，涉及金属件、塑料件以及基于这些材质的多种表面处理的产品。外

饰件产品有：车门外水切、门框条、A柱饰板、B柱饰板、C柱饰板、风窗饰条等用于乘用车外部，承载着

车窗密封、降噪及装饰美观的作用；格栅则在起到对发动机舱的保护功能、冷却效应的同时起到装饰

作用，提升汽车的颜值，体现汽车品牌的独特设计理念。车顶行李架通常用于SUV、MPV等车型顶部，

部分车型的行李架还增加了电器光学元件，除了具备传统的承载功能外，更强化了装饰及外观效果；

内饰件产品有：中控台总成、中控台装饰框、门把手装饰框、烟灰盒盖板等产品，主要起到汽车驾驶操

控辅助功能及内部环境视觉美化功能。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1、我国汽车行业发展及2025年汽车工业整体情况

汽车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2025年继续保持产销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与自主品

牌表现尤为亮眼，行业技术路线呈现多元化发展特征，智能化技术加速渗透。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统计，2025年，我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3,453.1万辆和3,44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0.4%和9.4%，连续3
年保持在3,000万辆以上产销规模，产销量均创历史新高，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25年，乘用车产销持续增长，全年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3,027万辆和3,010.3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10.2%和9.2%，为稳定汽车消费基本盘发挥关键作用。其中，乘用车国内销量约2,406.5万辆，同比

增长6.4%；乘用车出口量约603.8万辆，同比增长21.9%。在乘用车主要品种中，与2024年相比，四大

类乘用车品种产销均呈不同程度增长，其中交叉型乘用车产销增速最为显著。

中国品牌在汽车乘用车表现亮眼，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2025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2,
093.6万辆，同比增长16.5%，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69.5%，较上年同期上升4.3%，成为推动中国汽车市

场增长的核心动力。

新能源汽车产销成为我国汽车市场主导力量，产销规模持续领跑。2025年，在政策利好、供给丰

富、价格降低和基础设施持续改善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1,662.6万辆和 1,
649万辆，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分别增长 29%和 28.2%，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的

47.9%。

汽车出口方面，2025年全年汽车出口 709.8万辆，同比增长 21.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快速增

长，达261.5万辆，同比增长1倍，出口规模再上新台阶。

2、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信息

汽车整车需求的持续增长为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支撑，同时新能源、智能网联等

新技术在汽车行业的深度渗透，正不断打破原有传统行业的边界，催生出对汽车零部件多样化、专业

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更高需求。这不仅加速了零部件产品的更新迭代节奏，也迫使企业必须持续对

产品进行优化与提升，以应对市场变化，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更加激烈。

作为汽车产业链的上游环节，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正经历从传统模式向更为开放、协同的生态模式

转型，整车厂商与零部件供应商的关系，已经超越简单的买卖交易关系，演变为多维度的深度合作。

如今，零部件供应商不仅是传统汽车零部件的提供商，更需成为科技方案的提供商，不断顺应新时代

的发展，率先探索新技术、预判产业趋势，与整车厂商共同构建更有效率和抗风险能力的产业共同体，

不断增强行业韧性，推动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公司作为为中高端乘用车配套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主营汽车零部件内外饰装饰件，产品适用于各

类中高档乘用车（传统及新能源）装配，公司整体经营情况与全国汽车市场发展保持同步。

注：以上数据、行业情况等信息来源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联会等相关资料。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6,127,948,208.55

4,448,432,823.08

2025年
2,911,153,979.22

248,848,446.65

243,500,633.14

548,571,654.74

0.17
0.17

5.72%

2024年末
5,315,356,728.40

4,307,584,376.43

2024年
3,094,801,500.80

353,922,291.40

351,703,841.90

720,322,025.29

0.24
0.24

8.47%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5.29%

3.27%

本年比上年增减
-5.93%

-29.69%

-30.77%

-23.84%

-29.17%
-29.17%
-2.75%

2023年末
5,219,668,824.78

4,103,662,085.03

2023年
3,600,919,859.24

503,459,989.84

488,360,490.84

695,148,943.84

0.34
0.34

12.9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661,891,219.15
42,903,717.78

39,485,785.26

159,712,084.11

第二季度
756,538,529.29
69,068,464.36

67,088,337.09

21,764,630.09

第三季度
725,843,078.19
91,730,865.68

91,632,773.91

159,614,408.54

第四季度
766,881,152.59
45,145,398.83

45,293,736.88

207,480,532.0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北京峰璟中环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德国威卡威股
份有限公司

金益鸣
陆秋燕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张素芬
龚斌

葛红玉
上海华德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

蔡伟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36,707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持股比例

30.40%

11.62%

2.20%
1.77%

1.32%

1.11%
1.01%
0.84%

0.77%

0.76%

无

公司前10名股东中，股东金益鸣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4,950,000股外，还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8,050,098股，实际合计持有33,000,098股；股东陆秋燕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6,550,000股，实际合
计持有26,550,000股；股东龚斌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5,102,574股外，还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100股，实际合计持有15,103,674股；股东葛红玉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2,602,500股，实际合计持
有12,602,500股；股东蔡伟强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4,731,400股外，还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6,643,

062股，实际合计持有11,374,462股。

42,327

持股数量

456,000,000

174,367,772

33,000,098
26,550,000

19,769,525

16,700,000
15,103,674
12,602,500

11,600,000

11,374,462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306,000,000

0

0
0

0

0
14,250,00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未发生对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璟瑜
202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62 证券简称：峰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5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审议程序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基本情况

依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248,848,446.65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67,001,435.60元，合并报表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779,110,086.85元。公司2025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670,014,355.99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67,
001,435.60元，母公司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717,155,067.52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利润分配的规定，“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应当以最近一

期经审计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合理考虑当期利润情况，并按照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

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确定具体的利润分配比例，避免出现超分配的情况。”因此，2025年年末公

司可分配利润为717,155,067.52元。

为了实现对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拟定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拟以公司截止

2025年12月31日总股本15亿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现金分红总额7,500万元（含税）。

如本议案获得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公司累计派发现金分红总额7,500万元；2025年度

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事宜，因此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总额 7,500 万元，占本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30.14%。

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应当以最新股本总额作为分配的股本基

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1．上市公司披露年度现金分红方案（含不分红）的，应当列示下列指标：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元）
回购注销总额（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九）项规定的可
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本年度
75,000,000.00

0.00
248,848,446.65

779,110,086.85
717,155,067.52

是 □否
333,000,000.00

0.00
368,743,575.9633
333,000,000.00

□是 否

上年度
108,000,000.00

0.00
353,922,291.40

上上年度
150,000,000.00

0.00
503,459,989.84

其他说明：

公司结合上述指标，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未触及该规则第9.8.1 条规定的其他

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根据《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条款规定，“在公司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的前提下，若公司无重大投资或重大支出事项，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30%。”及《公司章程》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

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当达到

40%”的规定。本次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占本次利润分配总额的100%，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30.14%。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状况、财务可行性、股东回报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公

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具备合法性、合规性以及合理性。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度审计报告；

2、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3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62 股票简称：峰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6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告中释义：
释义项

峰璟中环投资
秦皇岛威卡威佛吉亚

无锡比亚
无锡比亚科技

德国威卡威股份
威卡威匈牙利
威卡威法国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释义内容
北京峰璟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秦皇岛威卡威佛吉亚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公司合营企业
无锡比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公司合营企业

无锡比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合营企业
德国威卡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5%以上股东

威卡威匈牙利有限公司，受5%以上股东控制的企业
威卡威法国有限责任公司，受5%以上股东控制的企业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

易总额64,627,352.13元，其中，销售货物及劳务交易总额32,450,922.36元、采购货物交易总额15,894,
374.73元、出租房屋交易总额16,282,055.04元。公司根据2025年度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与业务发展

需要，预计 2026年度内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总额 100,364,956.47元，其中，销售货

物和劳务预计交易总额28,816,630.95元、采购货物预计交易总额62,468,717.89元、出租房屋预计交易

总额9,079,607.64元。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需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后

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于2026年3月16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独立董事全票

同意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2025年度关联交易确认＞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公司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上议案，关联

董事李璟瑜、陈双印、彭海波回避表决。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2026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关 联 交 易
类别

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

向 关 联 人
采购货物

关 联 人 租
赁

合计

关联方

秦皇岛威卡威佛吉
亚

无锡比亚科技

小计

秦皇岛威卡威佛吉
亚

无锡比亚科技

小计

秦皇岛威卡威佛吉
亚

无锡比亚科技

峰璟中环投资

小计

关联交易内容

销 售 货 物/提
供劳务

销 售 货 物/提
供劳务

采购货物

采购货物

出租房屋

出租房屋

出租房屋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根据市场价
格协商确定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

12,570,004.12

16,246,626.83

28,816,630.95

53,433,113.05

9,035,604.84

62,468,717.89

8,385,343.92

654,630.69

39,633.03

9,079,607.64

100,364,956.47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204,391.81

1,802,109.10

4,006,500.91

1,143,737.75

718,698.83

1,862,436.58

2,096,335.98

654,630.69

4,435.05

2,755,401.72

8,624,339.21

上年发生金额

14,837,394.54

17,585,492.08

32,422,886.62

7,144,498.36

8,749,876.37

15,894,374.73

8,385,343.92

7,855,568.28

41,142.84

16,282,055.04

64,599,316.39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1、销售货物/提供劳务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向关联人
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

向关联人
采购货物

向关联人
出租房屋

公司董事会对
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差

异的说明：

关联方

（1）5%以上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

德国威卡威股份

威卡威法国

威卡威匈牙利

小计

（2）合营公司

秦皇岛威卡威佛
吉亚

无锡比亚/无锡
比亚科技

小计

合计

秦皇岛威卡威佛
吉亚

无锡比亚/无锡
比亚科技

小计

秦皇岛威卡威佛
吉亚

无锡比亚/无锡
比亚科技

峰璟中环投资

小计

1、关联销售：公司与5%以上股东德国威卡威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企业实际发生的关联销售总金额略低于预计金额，
主要受项目即将停产销量减少的影响，但差异金额较小，未达到公司董事会的审议标准，无需就差异部分进行审议

披露。
公司与合营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销售总金额大于预计金额，主要是受到市场需求变化影响，差异金额未达到公司董

事会审议标准，无需就差异部分进行审议披露。

2、关联采购：公司与合营公司发生的关联采购总金额略低于预计金额，主要是受到市场需求变化及关联方业务需要
等因素的影响，但差异金额较小，未达到公司董事会的审议标准，无需就差异部分进行审议披露。

3、关联出租：2025年10月无锡比亚科技吸收合并无锡比亚，无锡比亚科技承继无锡比亚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等一
切权利和义务，其合并后与公司的交易对象成为无锡比亚科技。公司实际与无锡比亚和无锡比亚科技发生的关联

租赁交易总额在预计金额范围内，仅微小差异。

关 联 交 易 内
容

销售货物

销售货物

销售货物

销售货物/提
供劳务

销售货物/提
供劳务

采购货物

采购货物

出租房屋

出租房屋

出租房屋

实际发生金额

9,621.24

5,972.84

12,441.66

28,035.74

14,837,394.54

17,585,492.08

32,422,886.62

32,450,922.36

7,144,498.36

8,749,876.37

15,894,374.73

8,385,343.92

7,855,568.28

41,142.84

16,282,055.04

预计金额

—

10,725.46

24,882.36

35,607.82

14,289,698.60

3,423,293.50

17,712,992.10

17,748,599.92

12,442,347.37

11,294,038.43

23,736,385.80

8,385,193.92

7,842,047.28

41,142.86

16,268,384.06

实 际 发 生 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例

0.03%

0.02%

0.04%

0.09%

45.72%

54.19%

99.91%

100.00%

44.95%

55.05%

100.00%

51.50%

48.25%

0.25%

100.00%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100.00%

-44.31%

-50.00%

-21.27%

3.83%

413.70%

83.05%

82.84%

-42.58%

-22.53%

-33.04%

0.00%

0.17%

0.00%

0.08%

披露日期及索引

详见公司2025年3
月 29 日于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 预 计 的 公 告》
（公告编号：2025-

008）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

（一）公司控股股东

峰璟中环投资

（二）5%以上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

德国威卡威股
份

威卡威法国

威卡威匈牙利

（三）合营公司

秦皇岛威卡威
佛吉亚

无锡比亚

无锡比亚科技

注册号

9111011510286
9188X

HRB 17510

RCI 529032435

Cg 08-
090007321

91130300MA07
P5Y26G

91320200MA1
N12D463

91320206MAC
6BQ0H4E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16,742,400 欧
元

14,160,270欧元

90,281欧元

5,000万人民币

1,000万欧元

500万欧元

注册地

通 州 区 外 郎
营村

德 国 乌 帕 塔
尔

瓦莱拉斯/法
国

匈牙利

秦皇岛

无锡

无锡

法定代表签字
人

李璟瑜

Wolfgang
Braun, Torsten

Kebbe

Chakib Salek,
Wolfgang

Braun

Joszef Lehrmann

李璟瑜

李璟瑜

李璟瑜

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

生产和销售工业
产品，尤其是铝制

品。

铝合金工业制品。

铝合金工业制品。

开发、生产、装配、
销售汽车铝制和
木质内饰件产品。

汽车零部件的设
计、加工制造。

汽车零部件的设
计、加工制造。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2025年）

总资产137,501.67万元
净资产110,657.67万元

营业收入0元
净利润 -1,834.28万元

——

——

——

总资产37,091.51万元
净资产32,112.91万元

营业收入22,816.63万元
净利润 1,829.51万元

总资产30,499.66万元
净资产27,872.92万元

营业收入13,201.16万元
净利润 1,141.10万元

以上关联方中，2025年10月无锡比亚科技吸收合并无锡比亚后，无锡比亚科技承继无锡比亚资

产、负债等一切权利和义务，无锡比亚公司注销。其他公司均为依法存续的公司，履约能力正常，公司

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租赁或转让资产等，不存在未能收回相关款项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销售货物及劳务、采购货物以及出租房屋等情形。

公司与关联法人作为汽车主机厂的上游配套供应商，相关采购、销售量依主机厂的需求而变动，

相关交易属于框架协议下的订单销售模式。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在实际发生时均以书面方式明确各

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各方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共同发展的

原则，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属于正常

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

会因此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于2026年3月16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会议以独立董事全

票同意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2025年度关联交易确认＞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认为，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额大部分相符无重大差异，个别超出或低于预计

金额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受到市场需求及关联方业务需要等因素影响，但差异金额未达董事会审议标

准，无需就差异部分另行审议。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系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的合理预测，

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必要的交易行为，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交易价格定价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62 股票简称：峰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7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符合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印发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

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的规定。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经全体审计委员会委员一致同意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2026年3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拟继续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信永中和”）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

信永中和为公司提供多年审计服务，具有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年度

审计工作的要求。信永中和勤勉尽责，坚持独立审计原则，严格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按计划完成了对公司的各项审计业务，能够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和审计工作的要求。公司拟续聘信永中和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基本信息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2年3月2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

首席合伙人：谭小青先生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

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

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信永中和合伙人（股东）257人，注册会计师1799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

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超过700人。

信永中和2024年度业务收入为40.54亿元（含统一经营），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25.87亿元，证券

业务收入为9.76亿元。2024年度，信永中和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383家，收费总额4.71亿元，涉及

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文化和体育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采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255家。

（二）投资者保护能力

信永中和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

超过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信永中和近三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情况如下：

1、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北京金融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2021）京74民初111号），判决信永中和就相应日期之后曾买入过乐视网股票的原告投资者的损失，

承担0.5%的连带赔偿责任，金额为500余万元。信永中和已提起上诉，截至目前，本案尚在二审诉讼

程序中。

2、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

判决（(2023)苏05民初1736号），判决信永中和承担5%的连带赔偿责任，金额为0.07余万元。截至目

前，本案尚在二审诉讼程序中。

3、恒信玺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2025）藏01民初11、12号），判决信永中和承担20%的连带赔偿责任，金额为0.15余万元。本案已结

案。

除上述三项外，信永中和近三年无其他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三）诚信记录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截至2025年12月31日，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3
次、监督管理措施21次、自律监管措施8次和纪律处分1次。76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

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8次、监督管理措施21次、自律监管措施11次和纪律处分2次。

二、项目信息

（一）基本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晁小燕女士，2002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199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05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

超过5家。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毕强先生，1997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1992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09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和复核的上市公司

超过10家。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蒋培艳女士，2016年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201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19年开始在信永中和执业，2023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3家。

（二）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执业行为未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

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具体情况：项目合伙人2024年8月8日受到行业主管部门警告行政处罚

1次；项目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分别于2024年9月4日和2025年3月14日共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自律监

管措施2次。

（三）独立性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从业人员不存在

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

对独立性的要求》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四）审计收费

预计本期审计费用165万元（审计费包括年报审计费140万元，内控审计费25万元），较上一期未

发生变化，审计费用综合考虑行业收费、公司规模、工作量评定，最终将根据公司2026年度具体审计

要求和审计范围协商确定。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根据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制度》的规定，公司审计委员会对年审会计师完成本年度审计

工作情况及执业质量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出具了达成肯定意见的《2025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

计师事务所的履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职责的报告》。公司于2026年3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计委员会委员经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专业资质、业

务能力、诚信状况、独立性、过往审计工作情况、执业质量及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有关情况进行核查与判

断，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和审计工作的要求。

预计本期审计费用165万元（审计费包括年报审计费140万元，内控审计费25万元），较上一期未

发生变化，审计费用综合考虑行业收费、公司规模、工作量评定，最终将根据公司2026年度具体审计

要求和审计范围协商确定。全体审计委员一致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并呈报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

（三）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信永中和营业执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

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62 证券简称：峰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8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开展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

2026年3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非独立董事6名

（含职工代表董事1名，职工代表董事将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董事会同意控股股东

提名李璟瑜先生、陈双印先生、鲍丽娜女士、温婷婷女士和王立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同意提名胡斌先生、郭庆先生和魏紫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

附件）

二、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审核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候选人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独立性和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须的条件。董事候选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根据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公

司将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

三、其他说明

上述被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决议之日起就任，任期

三年。

第七届董事候选人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人数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包括一名会计

专业人士。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在股东会审议通过换届选举事项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将继续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附件1：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璟瑜，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1988年毕业后分

配到广州标致汽车公司工作，参与创建北京峰璟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02年任北京峰璟中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至今。现任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李璟瑜先生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峰璟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4,2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2.8%，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三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

情形。

陈双印，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轻工机械专业，高级

工程师。曾任职于哈尔滨塑料机械模具厂。现任公司总工程师、董事。

陈双印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

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鲍丽娜，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 年 2 月出生，大专学历，财务会计专业，会

计师职称，管理会计师（中级）。曾就职于北京雪花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正泰亚明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鲍丽娜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

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温婷婷，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9月出生，会计学硕士学位，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士学位，会计师职称，管理会计师（中级）。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温婷婷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

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王立华，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12月出生，江西财经大学，MBA，会计师

职称。曾任职于江西省萍乡铝厂。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立华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票 2.52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

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胡斌，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1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

师、注册评估师；1994年4月开始参加工作，先后在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英飞尼迪投资集团工作，其

中1994年4月至2002年11月历任国家财政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2002年11月至2011年8月历任

国家开发银行副处长、处长；2011年8月至2017年7月担任英飞尼迪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和管理合伙

人；2017年12月至今担任浩正嵩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董事、经理；2023年4月19日起任公

司独立董事。

胡斌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郭庆，男，回族，中国国籍，1971年2月出生，硕士学位，执业律师。先后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和北京市浩天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2015年至 2021年担任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008年至今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级合伙人，2021年4月16日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郭庆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魏紫，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7月出生，博士学历，教授职称，财政部国际

化高端会计人才。2011年 6月至今在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3708）、研奥股份有限公司（300923）独立董事。现任九阳股份有限

公司（002242）、中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000719）、合众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和索英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财务总监委员会委员、秘书处秘书，中国会计协会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

魏紫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